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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城市洮北区人民法院将于2016年
12月28日10时至2016年12月29日10
时止（延时除外）在白城市洮北区人民法院
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进行公开拍卖
活动，现公告如下。

拍卖标的：位于镇赉县宏丰粮贸有限
责任公司院内的房地产及地上附属物。该
标的物包括车库187.56平方米，房产证
号为吉房权证镇字第00053389号，评估
价为210067元；办公室330.79平方米，
房产证号为吉房权证镇字第 00053390
号，评估价为552500元；仓库171.25平
方米，房产证号为吉房权证镇字第

00053391号，评估价为168254元；土
地使用权20115.64平方米，土地使用权
证号为镇国用 〔2011〕 第 082101298，
评估价为724163元；化验室112.9平方
米，评估价149028元；钢结构库房5929
平方米，评估价为3516490元；烘干塔1
台，型号为500t/日，评估价为852500
元；锅炉房 356.31 平方米，评估价为
420446 元；锅炉房附房 78.33 平方米，
评估价为42611元；地上衡1台，型号为
100t，评估价 54000 元；变压器两台
套，型号分别为315KVA和50KVA，评
估价为93500元；上下粮仓2个，评估价

为6400元；锅炉1台，出厂日期为2004
年10月，评估价为125000元；硬化地面
12736平方米，评估价为713216元；厕
所15平方米（砖结构），评估价为3360
元；围墙 320米 （砖结构），评估价为
115200 元；伸缩门 10 米，评估价为
6400元；门垛2个，评估价为6360元；
路灯6个（10个），评估价为5904元。总
评估价为7822999元。

竞买人在拍卖竞价前请务必再仔细阅
读委托法院发布的拍卖须知。

咨询电话：
0436-3258235（顾法官）
法院监督电话：0436-3258257
详细信息可在“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

（www.rmfysszc.gov.cn）”上查询。
白城市洮北区人民法院

2016年12月13日

白城市洮北区人民法院
拍卖公告

白城市洮北区人民法院将于2016年
12月24日10时（延时除外）在白城市
洮北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
台上举行公开拍卖，现公告如下。

拍卖标的：白城市洮北区人民法院
拍卖位于白城市洮北区青山镇白城市珠
江农副产品加工厂整体院落及建筑设
施、车间（标的物包括土地使用权、西

侧库、办公室、办公室门斗、硬化地
面、门卫房、鸡笼子、东北仓房、东北
平房、车库、北侧库、南侧库、标志
墙、大门、大门垛、小门、小门垛、
墙、锅炉、地坪）。

竞买人在拍卖竞价前请务必再仔细
阅读本法院发布的拍卖须知。

举报监督电话：0436-3258269

本规则其他未尽事宜，请向拍卖人
咨询。

咨询电话：0436-3258247 胡法官
咨询电话：0436-3258257
淘宝技术咨询：400-822-2870
详细信息可在“人民法院诉讼资产

网 （www.rmfysszc.gov.cn） ” 上 查
询。

建议来法院财务大厅缴纳拍卖余
款，请不要通过支付宝直接付余款。

白城市洮北区人民法院
2016年12月8日

白城市洮北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第三次拍卖）

根据 《白城市人民政府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决定》
（白政房征字〔2012〕 2号），对明珠花园三期（东至长青
批发市场，西至长庆立交桥，南至齐白铁路线，北至胜利
路）范围内的国有土地上的房屋实施征收。目前已与被征
收人签订了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并腾空了土地。

依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十三条、

《土地登记办法》第五十六条规定，收回上述征收地块范
围内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土地登记予以注销，土地证书自
公告之日起作废（详见下表）。

特此公告
白城市国土资源局
2016年12月8日

土地登记注销公告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权属单位（个人）
刘仁忠
冯玉芹
郭风安
张金明
孙宝忠
毛奇

李洪伟
聂华

张少先
郭德山
赵万福
赵淑兰
郎井财
刘敏

宋柏林
李厚臣
张凤和
刘淑杰
于国华
于国文
陈彦明
陈彦明
牛玉春
张俊海
尹瑞林
张庆生
杨绍文
史贵臣
王福义
李德荣

土地证编号
7.08.15.3-206
7.08.15.3-372
7.08.15.3-207
7.08.15.3-371
7.08.15.4-026
7.08.15.3-368
7.08.15.3-367
7.08.15.4-023
7.08.15.3-632
7.08.15.3-366
7.08.16.4-001
7.08.15.3-806
7.08.15.4-040
7.08.16.3--008
7.08.15.3-471
7.08.15.4-009
7.08.16.3-14
7.08.16.3-15
7.08.15.3-810
7.08.15.3-412
7.08.15.3-008
7.08.15.3-474
7.08.15.3-010
7.08.15.3-170
7.08.15.3-169
7.08.15.3-168
7.08.15.3-171
7.08.15.3-180
7.08.15.3-181
7.08.15.3-182

序号
1
2
3

权属单位（个人）
陈江春
孟宪有
曲国治

土地证编号
7.08.15.3-364
7.08.15.3-158
7.08.15.3-041

收回土地证名单

未收回土地证名单

序号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权属单位（个人）
冯志明
孙永汇
王维恒
杨军

邱建立
贾作民
贾作民
孙铁英
鄢德信
孙占海
唐义洲
杨洪东
郭晓刚
谭广权
李连兴
宋德君
宋德君
崔立志
王德刚
王德明
付庆宾
徐庆发
刘永
松林
张有

王学祥
李春香
崔清丹
杨树林
刘贵仁
李文

王树林
王福玉
张减毓
郭淑珍
李春梅
金玉成

土地证编号
7.08.15.3-172
7.08.15.3-828
7.08.15.3-9

7.08.15.4-037
7.08.15.3-650
7.08.15.3-695
7.08.15.3-157
7.08.15.3-212
7.08.15.3-216
7.08.15.3-641
7.08.15.3-217
7.08.15.3-160
7.08.15.3-913
7.08.15.3-507
7.08.15.3-526
7.08.15.3-011
7.08.15.3-213
7.08.15.3-214
7.08.15.3-224
7.08.15.3-223
7.08.15.3-218
7.08.15.3-219
7.08.15.3-220
7.08.15.3-508
7.08.16.3-007
7.08.15.3-215
7.08.15.3-500
7.08.15.3-227
7.08.15.3-229
7.08.15.3-231
7.08.15.3-877
7.08.15.3-922
7.08.15.3-162
7.08.15.3-639
7.08.15.3-522
7.08.15.3-016
7.08.15.3-697

序号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权属单位（个人）
王学柱
韩静慧
耿玉珍
潘文祥
郭玉山
吴超
吴超
徐光

周淑珍
王桂平
于佩臣
于长青
王笑彦
秦玉山
潘春玲
田景芳
赵省

陈文贵
陈富昌
于和

刘文财
孙长青
邓少孟
王光兴
赵文江
刘淑珍
王奎英
崔建廷
张秀芬
刘振生
卜祥荣
王国义
王国军
于景贵
郭绍轩
朱玉明
李福友
张艳会
庄红实

土地证编号
7.08.15.3-693
7.08.15.3-102
7.08.15.3-230
7.08.15.3-843
7.08.15.3-870
7.08.15.3-598
7.08.15.3-598
7.08.15.3-917
7.08.15.3-701
7.08.15.3-674
7.08.15.3-57
7.08.15.3-58
7.08.15.3-56
7.08.15.3-055
7.08.15.3-054
7.08.15.3-53
7.08.15.3-050
7.08.15.3-49
7.08.15.3-370
7.08.15.3-60
7.08.15.3-225
7.08.15.3-226
7.08.15.3-309
7.08.15.3-662
7.08.15.3-072
7.08.15.3-071
7.08.15.3-90
7.08.15.3-42
7.08.15.3-43
7.08.15.3-044
7.08.15.3-48
7.08.15.3-694
7.08.15.3-694
7.08.15.3-91
7.08.15.3-45
7.08.15.3-210
7.08.15.3-089
7.08.15.3-088
7.08.15.3-634

通榆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各位社员：
为深化农村信用社体制改革，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切实转换

经营机制，进一步提升服务“三农”和服务中小企业的水平，积极
有效地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根据《国务院关于印发深化农村信
用社改革试点方案的通知》和《中国银监会关于加快推进农村合
作金融机构股权改造的指导意见》（银监发〔2010〕92号），经通榆
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社员代表大会会议审议通过，对通榆县农
村信用合作联社进行股份制改造，组建吉林通榆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通榆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社员代表大会决议，对原通榆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社员可按照
自愿原则，将其清产核资、资产评估量化后的股金转为通榆农村
商业银行的股本金，也可以要求退股；对不符合通榆农村商业银
行发起人条件的予以退股。具体事项公告如下：

一、通榆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社员符合发起人条件且自愿

将其持有的股金转为通榆农村商业银行股本金的,于公告期内
持本社员合法有效的相关证明文件及复印件、股金证到原入股
的信用社办理资格认定和转股手续。

二、通榆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社员要求退股或不符合发起
人条件的，于公告期内持本社员合法有效的相关证明文件及复
印件、股金证到原入股的信用社办理退股手续。

三、对在公告期内未提出转股申请，也未办理退股手续的社
员股金，自通榆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正式获准筹建后，有贷款的
收取贷款，无贷款的全部作为其它应付款项核算，不再具有股金
属性且不再享有股金分红等权利。

四、此公告确权日期截止到2016年12月26日。
咨询电话：0436-4227044

通榆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2016年12月8日

通榆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社员转股、退股公告

公 告
白城市规划局行政强制催告书

白规催告字〔2016〕0207002号
该违法建设当事人：

你在牧校小区内（三合路17号楼5单元1楼西），未经城
市规划主管部门批准，擅自建设门斗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和《吉林省城乡规划条例》第
四十九条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
四条和《吉林省城乡规划条例》七十一条的规定，本机关于
2016年10月10日对你作出限期3日拆除违法建设的行政处
罚。但是，你未履行行政处罚决定书，要求你限期3日内拆除
违法建设的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
五条的规定，本机关对你进行如下催告：

限你在7日内自行拆除违法建设。
你可在接到本强制催告书之日起7日内到白城市规划局进

行陈述和申辩，逾期视为放弃陈述和申辩，本机关将依法强制
执行。

白城市规划局
2016年12月15日

公 告
白城市规划局行政强制催告书

白规催告字〔2016〕0207003号
该违法建设当事人：

你在牧校小区内（光明北街11号楼4单元1楼东），未经
城市规划主管部门批准，擅自建设门斗的行为，违反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和《吉林省城乡规划条例》
第四十九条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
十四条和《吉林省城乡规划条例》七十一条的规定，本机关于
2016年10月10日对你作出限期3日拆除违法建设的行政处
罚。但是，你未履行行政处罚决定书，要求你限期3日内拆除
违法建设的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
五条的规定，本机关对你进行如下催告：

限你在7日内自行拆除违法建设。
你可在接到本强制催告书之日起7日内到白城市规划局进

行陈述和申辩，逾期视为放弃陈述和申辩，本机关将依法强制
执行。

白城市规划局
2016年12月15日

公 告
白城市规划局行政强制催告书

白规催告字〔2016〕0107005号
该违法建设当事人：

你在瑞光南街60-1号楼东1单元东门，未经城市规划主
管部门批准，擅自建设门斗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和《吉林省城乡规划条例》第四十九条
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和
《吉林省城乡规划条例》七十一条的规定，本机关于2016年
10月10日对你作出限期3日拆除违法建设的行政处罚。但
是，你未履行行政处罚决定书，要求你限期3日内拆除违法建
设的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五条
的规定，本机关对你进行如下催告：

限你在7日内自行拆除违法建设。
你可在接到本强制催告书之日起7日内到白城市规划局进

行陈述和申辩，逾期视为放弃陈述和申辩，本机关将依法强制
执行。

白城市规划局
2016年12月15日

公 告
白城市规划局行政强制催告书

白规催告字〔2016〕0107007号
远文婷：

你在学士苑小区56号楼南侧，未经城市规划主管部门批
准，擅自建设门斗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
法》第四十条和《吉林省城乡规划条例》第四十九条的规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和《吉林省城
乡规划条例》七十一条的规定，本机关于2016年10月13日
对你作出限期3日拆除违法建设的行政处罚。但是，你未履行
行政处罚决定书，要求你限期3日内拆除违法建设的义务。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本机关
对你进行如下催告：

限你在7日内自行拆除违法建设。
你可在接到本强制催告书之日起7日内 到白城市规划局

进行陈述和申辩，逾期视为放弃陈述和申辩，本机关将依法强
制执行。

白城市规划局
2016年12月15日

本报讯（记者薄秀芳）“瞧！这是
俺的首件玉米叶编织作品，好看吧！老
师教得好，我也上心学，第一天学就编
成了。”12月8日，在由白城市妇联组
织的白城市城乡妇女手工制作项目培训
班现场，来自洮北区德顺蒙古族乡德顺
村32岁的李晶阳兴奋地向记者展示着
自己的草编作品。

李晶阳告诉记者，她以前就对草编
产品兴趣浓厚，前段时间还特意去外地
进行了市场考察，回来后，有了创办草
编合作社的想法。正四处寻找草编技术
学习班之际，就得到了市妇联举办白城
市城乡妇女手工制作项目培训班的消
息。得知教的就是草编技术时，她立即
和10多名同乡姐妹报了名。几天来，
经过培训老师手把手地教，大家的草编
技术学得很快，她们准备回去后大干一
场，共圆发家致富梦。

在培训现场，经验丰富的草艺编织
老师采取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讲课方

式，从最基础最简单的编织方法入手，
细致地讲解每一个编织步骤。学员们学
习热情高涨，全神贯注地听老师讲解。
整个培训过程充满了浓厚的学习氛围。

本次培训班历时 5 天，学员吃、
住、学全部免费，培训内容主要以玉米
叶编织技术为主。来自全市各县（市、
区）的90名妇女，在老师的精心指导
下，技术突飞猛进，很多学员都能完成
数件作品的编织。大家纷纷表示，要用
学到的技术回家致富。

据了解，2016年，市妇联按照找
准定位、精准扶贫的工作思路，通过采
取“妇联+合作社+农户”“互联网+贫
困妇女”“合作社+贫困户”等模式，
鼓励致富带头人与贫困妇女互助合作，
引导贫困村妇女克服“等、靠、要”思
想，突出区域特点和文化特色，依靠手
工制作增加经济收入，实现脱贫致富。

图为李晶阳高兴地展示自己的草编
作品

本报讯（郭红艳 刘秀艳 记者
张赫）镇赉县住建局环境卫生管
理中心采取有效措施开展党风廉
洁建设，收到良好效果。

落实责任到位。严格实行责
任制，主要领导为第一责任人，各
科长为具体责任人，确保党风廉洁
建设各项工作落实到位。学习认识

到位。采取专题学习和座谈讨论等
多种形式，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
学习《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
等，形成党员领导干部勤政廉洁、
干净干事的良好风气。监督检查到
位。建立健全有效监督制度，加强
对党员领导干部执行党风廉洁制
度规定及自律情况的监督和管理。

本报讯（赵志多）洮南市永康街道永军
社区以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为契机，
采取多项措施转变工作作风，提高服务水
平，促进了工作的开展和社区的和谐稳定。

抓好队伍强素质。为切实提高队伍整体
素质，定期组织工作人员进行党纪政纪法
规和业务知识的学习，增强拒腐防变能
力。

为民解忧心相连。建立咨询机制，真
心沟通，真诚纳言；对群众咨询的问题，

耐心、细致、认真地解答；对提出的意见
建议，认真整理上报；对建设性意见积极采
纳，争取在第一时间解决群众反映的问题。

热情服务树形象。提高在岗工作人员业
务能力。定期组织支部党员进行专题学习，
不断提高党员为群众服务的本领。改进服务
态度，认真落实责任制。

依法行政严监管。建立政务公开制度，
认真履行工作职责，保证工作人员把人民赋
予的权力用来为人民谋利益。

本报讯（安新轩）今年以来，大安市叉干镇把
精准扶贫作为全镇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按照“六
个精准”“五个一批”要求，以一星户全部脱贫为工
作目标，举全镇之力而为之，脱贫成效显著。截至
目前，669户贫困户生活发生了显著变化，占全镇
总贫困户数的53%。

精准识别。着力开展建档立卡和精准识别工
作，对全镇1271户贫困户、2203名贫困人口进行
了建档立卡。镇村干部定期到贫困户家中宣传扶贫
政策，了解贫困户情况，谋划增收措施，跟踪帮扶
项目。

精准施策。根据贫困户发展意愿和需求，他们
按户制定了帮扶措施，1271户贫困户分别采取发展
种植蔬菜大棚，养羊、牛、猪等种养殖产业助力脱

贫。同时，还通过调整种养结构和贷款，以及危房
改造、外出务工等帮扶形式，对贫困户进行有效帮
扶，每个贫困户至少有1个脱贫项目，2个以上脱贫
项目的贫困户则达到了75%以上。

精准管理。他们把扶贫攻坚战役图和153指挥
作战图全部规范上墙，各村作战体系，脱贫规划，
贫困人口分布，致贫原因和项目到户分类清楚明
白，脱贫目标和帮扶措施及扶贫责任一目了然。扶

贫手册按照“六有”要求规范填写，实行“一户一
档”台账管理，详细记录帮扶项目实施全过程，切
实做到识别、帮扶、脱贫全程有据可查，有迹可
存。目前，正在结合“千名干部驻百村进万户”百
日行动，通过走访入户，实地调查，看帮扶项目落
实情况和帮扶成效，倾听群众意见和帮扶满意度，
帮助贫困户算好经济账，做到心中有数，脱贫有把
握。

本报讯（袁永峰 李春玲）第
二次全国地名普查工作启动以
来，通榆县高度重视，及时将此
项工作列入县政府重要议事日
程，精心组织，周密谋划，稳妥
有序推进普查工作。

通过与技术服务单位共同努
力，结合当地工作实际，积极探索
创新普查方式方法。以省厅下发的
36幅1:5万工作图的图载信息和

收集的相关地名资料为基础，进行
外业实地踏勘测量和数据采集。截
至目前，共完成外业数据采集
3081条，拍摄实地照片4373张。
内业共收集 11大类、29个小类
2571条地名，采集地名标志信息
510条，建立了通榆县第二次全国
地名普查数据库，完成了地名的属
性信息和地理实体链接及多媒体
录入，地名链接率达到95％以上。

巧手学草编 回家好致富
通榆县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工作有序开展

镇赉县住建局环境卫生管理中心
加强党风廉洁建设

洮南市永康街道永军社区多举措转变工作作风 大安市叉干镇精准扶贫见成效


